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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县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三张清单”

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单位：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不予处罚的情形
	不予处罚的依据
	法律处罚条款

	1
	对未按照生产技术操作规程或水产种苗生产许可证的规定生产水产种苗的行政处罚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初次实施违法行为并及时改正，无不良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四川省水产种苗管理办法》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规定，未按照生产技术操作规程或水产种苗生产许可证的规定生产水产种苗的，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2
	对饲养的犬只不按规定登记、免疫和定期检测的行政处罚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没有在区(市)县农牧部门建立犬只预防控制狂犬病档案，初次实施违法并在限期内补充登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四川省预防控制狂犬病条例》
第十八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按照以下规定处理：（二）饲养的犬只不按规定登记、免疫和定期检测，责令责任人限期登记、免疫、检测，在规定限期内拒不履行的，处以每只犬20元至100元罚款，并限期办理登记、免疫、检测手续。在城市（城镇）、工矿区、港口、码头、车站和机场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处罚；在其他地方由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部门处罚。

	3
	对开办动物饲养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经营动物、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不具备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的防疫条件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交易区地面、墙面（裙）和台面不防水、不易清洗或没有消毒制度初次实施违法行为，责令其限期改正，当事人已在限期内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动物和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处五千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通报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的宰杀间与活禽存放间没有适当隔离，宰杀间与出售场地没有分开，初次实施违法行为，责令其限期改正，当事人已在限期内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动物和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处五千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通报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4
	对动物屠宰厂（场）分割的动物产品的包装不具备加施动物检疫标志的条件或不为动物检疫提供必要的场所和条件的行政处罚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分割动物产品的包装，不具备加施动物检疫标志的条件，或不为动物检疫提供必要的场所和条件，初次实施违法行为的，责令其整改，当事人已在限期内整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实施办法》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三）项规定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整改；拒不整改的，可处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动物屠宰厂（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二）分割的动物产品的包装具备加施动物检疫标志的条件；
（三）为动物检疫提供必要的场所和条件。

	5
	对动物收购贩运未经备案或未按规定建立台账的行政处罚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未真实记录动物品种、数量、来源、免疫、检疫合格证明编号、畜禽标识及运输、销售等信息，首次发现的，责令其限期整改，当事人已在期限内整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实施办法》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整改；拒不整改的，可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三）项：从事动物收购贩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所在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机构进行备案，并遵守以下规定：
（三）建立收购贩运台账，真实记录动物品种、数量、来源、免疫、检疫合格证明编号、畜禽标识及运输、销售等信息。

	6
	对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从事动物诊疗活动，或动物诊疗机构未按规定实施卫生安全防护、消毒、隔离和处置诊疗废弃物的行政处罚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从事动物诊疗活动，初次实施违法的，没有违法所得，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诊疗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的，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7
	对执业兽医超范围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或变更受聘的动物诊疗机构未重新办理注册或者备案的行政处罚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变更受聘的动物诊疗机构未重新办理备案，初次实施违法的，未造成危害后果，并及时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经执业兽医备案从事经营性动物诊疗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动物诊疗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其所在的动物诊疗机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8
	对持假冒《作业证》或扰乱跨区作业秩序的行政处罚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扰乱跨区作业秩序行为的，初次实施违法且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并及时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29号）第三十条 ：持假冒《作业证》或扰乱跨区作业秩序的，由县级以上农机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纳入当地农机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可并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并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单位：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从轻处罚的情形
	从轻处罚的依据
	法律处罚条款

	1
	对已取得生产许可证，但未取得产品批准文号或不再具备规定条件生产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行政处罚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已经取得生产许可证，但不再具备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而继续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且所不具备条件不涉及质量安全和生产安全的，且检查后积极整改符合要求的，按《四川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不同适用情形相对应的裁量标准最低额度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已经取得生产许可证，但不再具备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而继续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发证机关吊销生产许可证。

	2
	对销售、推广未经审定或者鉴定的畜禽品种的行政处罚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没有违法所得的，主动消除或终止违法行为并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畜禽，并处5000元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第六十一条：违反本法有关规定，销售、推广未经审定或者鉴定的畜禽品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畜禽和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3
	对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或变更场址、经营范围后未重新申办的行政处罚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变更场地后，未按规定重新申请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首次发现并在限期内整改符合要求的，按《四川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不同适用情形相对应的裁量标准最低额度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第九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开办动物饲养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

	4
	对执业兽医超范围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或变更受聘的动物诊疗机构未重新办理注册或者备案的行政处罚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超出注册机关核定的执业范围从事动物诊疗活动，初次违法的，并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注册或者备案的，责令停止动物诊疗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执业兽医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违反本办法规定，执业兽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并报原注册机关收回、注销兽医师执业证书或者助理兽医师执业证书：（ 一）超出注册机关核定的执业范围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未经执业兽医备案从事经营性动物诊疗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动物诊疗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其所在的动物诊疗机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5年修正版）》八十二条内容现为第一百零六条）

	5
	对经营未经审定批准的水产苗种的行政处罚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后果的，责令立即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按《四川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不同适用情形相对应的裁量标准最低额度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经营未经审定批准的水产苗种的，责令立即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单位：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减轻处罚的情形
	减轻处罚的依据
	法律处罚条款

	1
	对违反种子包装、标签、档案、备案规定的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八十条第四项）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已建立了档案但不完善。检查后按规定补充完善生产经营档案的相关内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第八十条第（四）项：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四）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

	2
	对违反种子包装、标签、档案、备案规定的行政处罚（种子法第八十条第五项）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办理了营业执照，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以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未向当地农业主管部门备案，检查后积极主动向当地农业主管部门申请备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第八十条第（五）项：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五）种子生产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委托生产、代销种子，未按规定备案的。

	3
	对转让肥料登记证或登记证号的，生产未续展登记的肥料产品，生产、销售的肥料产品标签不符合规定的行政处罚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的肥料登记证有效期已满，一年内未办理续展登记而继续生产肥料产品的。检查后积极主动办理登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肥料登记管理办法》
第二十七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20000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000元以下罚款:
(二)登记证有效期满未经批准续展登记而继续生产该肥料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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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设立分支机构未依法变更农药经营许可证，或者未向分支机构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备案的行政处罚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
	当事人设立分支机构，一年内未依法变更农药经营许可证，或者未向分支机构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备案的。检查后积极主动向当地农业主管部门申请变更或备案的
	[bookmark: _GoBack]《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农药管理条例》
第五十七条第（一）项：农药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
（一）设立分支机构未依法变更农药经营许可证，或者未向分支机构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备案；















































	抄送：县司法局。

	大英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2年7月19日印发



